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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重庆市沙坪坝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

建后维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
沙府办发〔2018〕228号

各涉农镇街，区级有关部门：

《重庆市沙坪坝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后维修补助资金管

理办法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12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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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沙坪坝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
建后维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保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持久、安全运行，加大

建后管理力度，充分发挥工程效益，根据《重庆市村镇供水条例》，

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区级以上政府补助投资建设的日供

水规模 20 吨或供水人口 200 人及以上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（包

括由城市供水工程延伸管网并独立运行管理的村级供水工程）。

第三条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后维修资金按“谁负担,谁受

益”的原则由各工程运行管理单位具体负责解决，区级财政给予

适当扶持，逐步达到 “以水养水、略有节余”的良性循环。

第四条 区农委牵头搞好工程建后管理工作，并会同区财政

局加强对建后管护维修资金的监管。

第二章 资金筹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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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后维修补助资金由区农委定

期测算并纳入年初部门预算编制，在区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安

排。

第六条 区级维修补助资金经区政府批准后，由区农委按国

库集中支付方式划转。

第三章 资金管理和使用

第七条 区农委设区镇村供水工程维修补助资金专帐，并建

立资金使用台账，实行集中管理、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
第八条 维修补助资金只能用于补助取水、制水设施设备及

输配水主管网等主体工程维修和改造，以及区级开展的例行供水

质量抽验费用。

第九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工程，不纳入维修资金补助范

围：

（一）未按规定比率在总水费收入中提取两费（折旧费和大

修费），即低于 10%；

（二）当年违规使用维修补助资金的；

（三）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竣工验收未超过 2 年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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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在当年出现因供水质量造成的公共卫生事件的；当年

由区级及以上开展水质监测连续 2 次不达标的或年水质监测达

标率低于 75%的；

（五）非不可抗力造成用水户水量连续 3 天不能达到基本饮

水安全标准的（基本饮水安全水量标准为：人均日生活供水量不

低于 20-40 升）；

（六）不收取水费或实行用水包月制的；

（七）管网漏失率高于 40%的。

第十条 维修补助标准根据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类型及规

模确定，见下表。维修补助根据维修发票据实报销，但报销金额

不得超出维修补助限额。

重庆市沙坪坝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修资金补助限额表

供水规模：吨/天，补助标准：万元/年

工程类型
补助

金额

供水规模

Q
≤200

200
＜Q≤
500

500
＜Q≤
1000

1000
＜Q≤
2000

2000
＜Q≤
3000

3000
＜Q

自流引水、泵站提水 1 2 3 4 5 6

管网延伸 0.5 1.5 2 3 5 6

第十一条 维修补助资金的申报：各镇（街）将年终考核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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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于当年 10月 30日前向区农委提出补助申

请并进行公示。

维修补助资金的核定：区农委根据各镇（街）申请的维修补

助资金进行核定，同时对考核结果进行抽验，抽验不合格的工程

不予补助。

第十二条 区农委根据核定的区级维修补助金额于当年 12

月前将资金划拨至镇（街），镇（街）在收到区级补助资金后

10个工作日内拨付至运行管理单位。

第十三条 工程运行管理单位要建立维修补助资金专账和

使用台账，维修补助资金实行滚动使用，必须专款专用，不得随

意改变资金用途。

各镇（街）应当及时了解工程运行管理单位使用维修补助资

金情况，对单项维修费在 5000 元以上的工程应当进行审查。

工程维修中使用的材料设备应严格执行市水利局、市财政局

规定的城乡饮水安全工程材料设备供应商资格准入制度。未按准

入制度选择材料设备供应商的，维修费用不得在维修补助资金中

列支。

第十四条 镇（街）应于每年 1 月将各工程维修补助资金的

管理使用情况报区农委，区农委会同区财政局对全区农村饮水安

全工程维修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，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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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。

第十五条 相关职责

（一）工程所在镇（街）要制定完善各类供水工程的水价机

制，规范水费征收、管理工作，禁止承包、拍卖、转让农村饮水

安全工程。

（二）工程资产管理单位要加强资产管理，因人为原因造成

的工程资产损毁，其相关维修费用不得在维修资金中列支，并视

情节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（三）维修补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单位要严格资金管理，任

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采取虚报、冒领等手段骗取维修资金，违者

将按相关规定予以查处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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